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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國中 108 課綱實施各項準備工作重點與預定期程	  
106.08.21 工作圈＋輔導團版	  

壹、 總綱、領綱、教學示例之研習及共備發表	  

實施期程 
主題類別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 參與人員 

年/月 

 106/8 

總綱、領

綱、教學

示例之研

習及共備

發表 

領域召集人

工作坊 

1.如何規劃學校領
域八次工作坊-實作
及分享 
2.108課綱總綱及領
綱宣講 

領域輔導團 各校領召 

 106/9-12 
108 課綱研

習【場次一】 

總綱、領綱宣講 
彈性課程規劃 

天母國中 
陳佩英教授 

東區各校校長
及教務主任 

 106/9-12 
108 課綱研

習【場次二】 

總綱、領綱宣講 
彈性課程規劃 

天母國中 
陳佩英教授 

西區各校校長
及教務主任 

 106/9-12 
108 課綱研

習【場次三】 

總綱、領綱宣講 
彈性課程規劃 

天母國中 
陳佩英教授 

南區各校校長
及教務主任 

 106/9-12 
108 課綱研

習【場次四】 

總綱、領綱宣講 
彈性課程規劃 

天母國中 
陳佩英教授 

北區各校校長
及教務主任 

＊ 
106/11 

- 
106/12 

108 課綱宣
講-總綱及
領綱 

介紹總綱及各領域
領綱. 

1.輔導團 
【八場次】 
2.八大群組
承辦 

透過八大群組 
全市公私立國
中教師參與。 

＊ 
107/3 

- 
107/5 

108 課綱素
養導向教學
案例解析 

解析素養導向教學
案例-與九年一貫課
程教學設計之異同 

1.輔導團 
【八場次】 
2.八大群組 
承辦 

透過八大群組 
全市公私立國
中教師參與。 

 107/8 
領域召集人

工作坊 

1.如何規劃學校領
域八次工作坊-實作
及分享 
2.108課綱素養導向
教學設計 

輔導團 各校領召 

 
＊ 

107/9 
- 

108/5 

素養導向教

學設計工作

坊 

1. 各學習領域素養
導向教學設計產
出式研習 

2.分四區辦理。 

輔導團 
【第一學

期、第二學期
需辦理各六
個半天研
習】。 

1.每校 1-3 位
參加研習，返校
後擔任種子。 
2.每梯次分 3
個半天研習。 
3.內容：素養導
向教學設計實
作、發表及分
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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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期程 
主題類別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 參與人員 

年/月 

 108/8 

總綱、領

綱、教學

示例之研

習及共備

發表 

領域召集人

工作坊 

1.如何規劃學校領
域八次工作坊-實作
及分享 
2.108課綱素養導向
教學設計及共備發
表要素 

輔導團 各校領召 

 108/9-108/12 

素養導向教

學共備示例

及分享 

分四區辦理 輔導團 各校領召 

＊ 109/3-109/5 

素養導向教

學設計共備

發表 

分八大群組辦理 

1.輔導團輔 
【八場次】 
2.八大群組
承辦 

全市各領域教
師 

貳、 彈性課程發展及撰寫	  

實施期程 
主題類別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 參與人員 

年/月 

106/9-107/6 彈性課程

計畫撰寫 

108 課綱彈性課程發展  北政國中  

107/9-12 彈性課程撰寫研習  北政國中  

參、 學校課程計畫撰寫	  

一、課程評鑑及班週會、分組活動課程撰寫 

實施期程 
主題類別 活動項目 

活動內
容 

負責單位 參與人員 
年/月 

106/9-107/1 

課程評鑑試辦 

試辦課程評鑑 
並完成報告及分享 

 弘道國中 
試辦學校 

107/3/-107/6 辦理研習  弘道國中 
全市國中校長及
教務主任 

106/9-107/1 

班會、週會、分

組活動課程撰寫 

班會、週會、分組

活動課程計畫撰寫

規劃研議 

  

 

107/3-107/6 
分享班會、週會、

分組活動課程撰寫 
  

 

107/9-107/10 辦理相關研習   
全市國中校長及
學務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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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08 課綱程相關配套措施之研討（教務小組：木柵國中承辦） 

1. 在符合教育部教學正常化之相關規定及領域學習節數之原則下，學校得

彈性調整或重組部定課程之領域學習節數，實施各種學習型式的跨域統

整課程。跨領域統整課程最多佔領域學習課程總節數五分之一，其學習

節數得分開計入相關學習領域，並可進行協同教學。	  
2. 自編教材規範。	  
3. 公開授課一次，並進行專業回饋。	  
4. 自然科學、社會、藝術、綜合活動、健康與體育等領域，均含數個科目，

除實施領域教學外，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亦得實施分科教學，

同時可在不同年級彈性修習不同科目，不必每個科目在每學期都修習，

以減少每學期所修習的科目數量，但領域學習總節數應維持，不得減少	  
5. 各領域評量辦法之研議。	  

	  
三、學校課程計畫撰寫（教務小組：木柵國中承辦） 

1. 學校課程計畫至少包含總體架構、彈性學習及校訂課程規劃（含特色課

程）、各領域/群科/學程/科目之教學重點、評量方式及進度等。在遵照

教學正常化規範下，得彈性調整進行跨領域的統整及協同教學。	  
實施期程 

活動項目 負責單位 參與人員 
年/月 

106/9-107/6 學校課程計畫內容撰寫之研議 

木柵國中 

教務小組成員 

107/9-107/10 辦理學校課程計畫撰寫研習 
各國中校長及教務

主任 

108/5 
各校完成 108 學年度課程計畫

並送局審查 

教育局課程計畫審

議小組 

108/6 教育局審查各校 108 課程計畫 
教育局課程計畫審

議小組 

108/7 
各校在 108 年 7 月公告 108 學

年度課程計畫。 
各國中 

	  


